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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群众艺术馆 2017-2018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

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长沙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长

政发〔2015〕4 号）和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

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长财绩〔2019〕4 号）等文件精神，

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18 年 6 月至 7 月，对长沙市

群众艺术馆 2017-2018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绩效评价。

评价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群艺馆的主要

职责、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年度工作计划、绩效目标、财政

资金收支预算及支出情况、财务管理状况、部门履职情况等方

面开展了评价工作。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职责

长沙市群众艺术馆（以下简称“市群艺馆”）始建于 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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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系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副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机构，现

为国家一级文化馆。

市群艺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记载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为：

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繁荣群众文化事业，文化宣传，文化活动

组织，相关培训，业余文艺创作组织，群众文艺理论研究民族

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收集整理与保护。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下

发《关于调整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

制事项的通知》（长编委发〔2016〕32 号），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从市群艺馆中剥离。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2017

年市群艺馆依据部门宗旨和业务范围以及市委、市政府和上

级文化部门的工作指示梳理了近阶段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责，

具体为：

（1）承担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文化部门交办的各种群众文

化活动的策划、组织和实施；组织、辅导、指导全市群众文化

艺术活动；组织、举办各艺术门类比赛、演出、展览，推动区

县（市）文化交流联动、展示竞赛及品牌建设。

（2）实施艺术普及工程，辅导、培训全市乡镇街道文化专

干，面向群众开设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戏曲、小

品等公益培训班，建立公益文化艺术培训总分校，统筹安排全

市文化馆公益文化艺术培训，指导分馆开展公益文化艺术培训；

举办全市群众文化业务骨干培训班。

（3）在全市文化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中承担中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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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统筹指导全市总分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负责全市文化

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内容规划编制、创作指导、平台搭建、

资源建设、标准制定、骨干培训、公共文化数字文化服务、工

作协调等。

（4）组织、指导、开展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培养群众文

艺创作骨干队伍、繁荣全市群众文艺创作。

（5）指导群众文艺团队建设、组织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

群文湘军。

（6）负责湘绣、长沙弹词、皮影戏和长沙山歌的保护传承

发展工作。

（7）负责全市公益惠民演出场馆-长沙实验剧场的管理、

维护与使用。

（8）免费开展群众文化活动阵地服务，组织开展流动服务；

统筹全市公共文化数字化资源建设，负责搭建全市数字文化馆

综合服务平台。

（9）组织开展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编辑出版内部刊物。

（10）组织开展群众文化交流活动。

（11）承担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文化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

（1）部门整体架构

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长编委发〔2016〕



— 4 —

32 号）文件核定市群艺馆全额拨款事业编制 35 名，内设机构 5

个：办公室、文艺部、培训部、数字文化服务中心、长沙实验

剧场，均为正科级内设机构；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事业单位2017年度公开招聘

人员编制使用计划的批复》（长编办函〔2017〕112 号）文件批

准市群艺馆聘用编外合同制人员 11 名。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市群艺馆实有在职人员 42 名（事业编制人员 30 名，普通

雇员 11 名，编外雇员 1 名），离休人员 1 名，退休人员 23 名；

实有内设机构 6 个：办公室、文艺部、培训部、数字文化服务

中心、长沙实验剧场、创作中心。

（2）部门机构简介

办公室：负责全馆的日常管理、后勤保障、综合协调和对

外联系工作；负责党务工作；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

作；负责人事劳资工作；负责会务、文稿起草、新闻宣传、信

息报送工作；负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负责老干、综治、消防、

安全、计划生育、阵地管理、档案管理、车辆管理工作；负责

财务管理、办公用品采购和固定资产管理工作。

文艺部：负责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组织和群众文艺创作，

联系群众文艺团队，深入区县（市）开展业务辅导，扶持重点

群众文艺团队。

培训部：负责组织公益培训,负责培训区县（市）文化馆（站）

业务骨干，指导乡镇街道文化站、社区（村）文化活动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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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文化志愿者队伍，开展群众文化理论调研,推进公益文化艺

术培训“总分校”建设。

数字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和管理数字文化馆，提供数字文

化服务；负责音频、视频制作；维护管理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

综合平台；负责全市文化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统筹指导全

市总分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负责编辑内部刊物。

实验剧场（剧场管理部）：负责长沙实验剧场的管理、维

护与使用。

创作中心：组织、协调、指导和服务全市群众文艺各艺术

门类作品的创作生产、评论研讨，组织本市创作作品会演、展

览、比赛，选拔、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各类艺术展演、展览、比

赛；编辑出版《长沙群文》，为全市群众文艺创作提供发表、

展示、交流平台；开展示范性创作，为全市群众文艺团队提供

优秀原创作品台本；负责湘绣、长沙弹词、皮影戏和长沙山歌

的保护传承发展工作。

3.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1）2017 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①实施全民艺术普及工程，构建公益艺术培训总分校体系。

举办“百姓大舞台打开艺术之门”艺术名家讲座 10 期；开办艺术

培训班 100 个，培训 5 万人次。

②组织开展第三届“百姓大舞台有艺你就来”千团万户百万

市民才艺大赛。举办海选、复赛、决赛及颁奖晚会近 50 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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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相结合。

③指导人艺系列群众文艺团队开展活动。以“人艺”系列现

在的四个团为演出单位，积极创作文艺精品，参加杜鹃花艺术

节，每团完成演出 1-2 场。

④完成数字文化馆建设。完成长沙市数字文化馆一期建设，

开设微信公众号、远程艺术教育平台，建立便捷高效的数字文

化服务体系。

⑤完成省级群文活动的组织评选工作。举办 2017 湖南省新

人新歌大赛；开展湖南省第十六届“三湘蒲公英”奖评选活动；

组织全省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业务人员技能竞赛；策划

实施“我们都来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湖南省原创广场舞系列

活动及省群众文艺创作系列采风活动。

⑥策划组织开展市级群众文化活动。举办长沙市群众文艺

团队新创原创节目大赛（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等专场）4-5 场；

组织 2017 年“欢乐潇湘品质长沙”大型群众文艺汇演活动；策划

实施“献礼党的十九大”大型群人文化活动。

⑦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一是加强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

广泛开展有文化专愿服务，二是在春节期间组织实施以“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为主题的优秀群众文艺节目下农村活动，三

是组织第六届湖南农民工春节晚会。

⑧加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持续推进非遗展示馆建设、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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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组织非遗进校园活动、编撰《长沙传统戏曲歌舞》及《长沙

传统技艺》、切实履行湘绣、长沙弹词、长沙皮影戏、长沙山

歌等项目的保护单位职责、申报评审第四批市级非遗传承人。

⑨优化阵地服务。贯彻执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深

化优化免费开放服务，对场馆排练场地进行提质改造，全年完

成 200 场演出任务。

⑩加强党建工作。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加

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优服务、强队伍。

（2）2018 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①扶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创作。组织指导优秀群众文艺节

目生产，积极备战第六届湖南省艺术节。

②文化志愿服务。吸收有艺术专长的文艺工作者加入志愿

者队伍；开展“雷锋传人快乐使者”文化志愿活动，重点开展面

向农村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文艺轻骑队开展文化志愿活

动。

③构建公益艺术培训总分校体系。开办春秋两秀和暑假公

益艺术培训班；新增农村社区分校 4 所，送培训进农村，委派、

培训一批农村文化辅导员。

④策划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组织长沙市第二届“群星奖”

作品大赛；级织“欢乐潇湘”书法、美术、摄影评选活动；配合

组织第二届“杜鹃花”艺术节系列活动；围绕改革开放 40 周年等

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活动；组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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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进农村活动。

⑤实施全民艺术普及工程。组织“百姓大讲堂打开艺术之门”

公益艺术讲座 10 场；组织开展第四届“百姓大舞台有艺你就来”

千团万户百万市民才艺大赛。

⑥优化阵地服务。贯彻执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深

化优化免费开放服务，加强团队管理，全年完成公益惠民演出

160 场以上。

⑦指导人艺系列开展活动。支持长沙人艺朗诵团、长沙人

艺合唱团等艺团的发展，每团完成 1-2 场演出。

⑧推进数字文化馆建设。加强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建设和

管理，完善功能、维护平台安全，补充数字资源；精心打造“长

沙群艺馆”微信公众号，及时采集信息、照片，做好每月 4 期的

信息发布。

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水平。办好国家艺术基

金《湘绣技艺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切实履行湘绣、长

沙弹词、长沙皮影戏、长沙山歌等项目的保护单位职责；支持

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⑩强党建促发展。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和“一岗双责”；加强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加强内部管理。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2017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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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初预算数 788.53 万元，年中追加 439.79 万元，全

年预算收入总额 1,228.32 万元。预算总支出 1,228.32 万元，其

中年初预算总支出 788.53 万元，包括基本支出 619.81 万元,项目

支出 168.72 万元。

2017 年市群艺馆决算总收入 1,228.32 万元，均为财政拨款

收入。决算总支出 1,228.3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93.55 万元，

项目支出 334.77 万元。

2.2018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18 年年初预算数 1,004.75 万元，年中追加 773.81 万元，

全年预算收入总额 1,778.56 万元。预算总支出 1,778.56 万元，

其中年初预算总支出 1,004.75 万元，包括基本支出 811.03 万元,

项目支出 193.72 万元。

2018 年市市群艺馆决算总收入 1,778.56 万元，均为财政拨

款收入。决算总支出 1,778.5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955.55 万元，

项目支出 823.01 万元。

3.指标结余情况

根据市群艺馆单位指标查询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市群艺馆结余指标 427.73 万元（结余指标未在决算报表反映），

其中基本支出结余 67.32 万元、项目支出结余 360.41 万元；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市群艺馆结余指标 240.88 万元（结余指

标未在决算报表反映），其中基本支出结余 205.52 万元、项目

支出结余 35.36 万元。



— 10 —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市群艺馆制定了《内部控制手册》及配套的《制度汇编》，

包括内部控制基本制度及经济活动业务制度等，经济活动业务

制度包括预算、收支、采购、资产、合同等管理制度。其中收

支管理制度包含收入、支出、财务收支审批、报销票据、印章、

公务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等制度，明确了经济活

动开支程序、范围、办法及标准、审批权限等。

（一）基本支出

1.基本支出总体情况

市群艺馆的基本支出主要系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性工作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社会

保障缴费等人员经费和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公务接待费、公务车运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日

常公用经费以及离、退休费用及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2017 年基本支出总体情况

2017 年年初预算批复的基本支出为 619.81 万元，包括：工

资福利支出 442.71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75.01 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02.09 万元。

2017 年市群艺馆决算的基本支出为 893.55 万元。其中：工

资福利支出 601.7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4.92 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28.25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8.62 万。

（2）2018 年基本支出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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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年初预算批复的基本支出为 830.39 万元，包括：工

资福利支出 695.9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78.03 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6.41 万元。

2018 年市群艺馆决算的基本支出为 955.55 万元。其中：工

资福利支出 706.74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64.00 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84.43 万元，资本性支出 0.38 万元。

2.“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1）“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费用项目 本年预算金额 本年决算金额 结余/超支

2017 年

度

公务接待费 1.00 0.14 0.86

公车运行维护费 3.00 1.07 1.93

因公出国费用

小计 4.00 1.21 2.79

2018 年

度

公务接待费 1.00 0.45 0.55

公车运行维护费 3.00 0.40 2.60

因公出国费用

小计 4.00 0.85 3.15

从上表分析，2017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4.00 万元，决算

支出 1.21 万元，结余 2.79 万元；2018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4.00 万元，决算支出 0.85 万元，结余 3.15 万元；两个年度的三

公经费总额均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从三公经费的支出明细项目分析，2017 年度公务接待费支

出 0.14 万元，结余 0.86 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1.07 万元，

结余 1.93 万元；因公出国费用为 0；2018 年度公务接待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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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万元，结余 0.55 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0.4 万元，结

余 2.6 万元；因公出国费用为 0。两个年度的“三公”经费明细均

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2）与上年度比较“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费用项目 本年决算金额 上年决算金额 增减额 增减率（%）

2017 年

度

公务接待费
0.14

0.08 0.06 75.00

公车运行维护费
1.07

1.04 0.03 2.88

因公出国费用

小计
1.21

1.12 0.09 8.04

2018 年

度

公务接待费
0.45

0.14 0.31 221.43

公车运行维护费
0.40

1.07 -0.67 -62.62

因公出国费用

小计
0.85

1.21 -0.36 -29.75

与 2016 年度比较，2017 年“三公”经费总额增长 0.09 万元，

增幅 8.04%，其中公务接待费增长 0.06 万元，增幅 75.00%；公

车运行维护费增长 0.03 万元，增幅 2.88%。

与 2017 年度比较，2018 年“三公”经费总额减少 0.36 万元，

降幅 29.75%，其中公务接待费增长 0.31 万元，增幅 221.43%；

公车运行维护费减少 0.67 万元，降幅 62.62%。

（二）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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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支出，主要用于市群艺馆文艺创作、实验剧场运行、免费

群众惠民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专项支出。

1.2017 年年初预算批复的项目支出为 168.72 万元，决算的

项目支出为 334.77 万元，预算数与决算数存在差额 166.05 万元，

主要系增加了中央、省、市拨付的文化专项资金及上年度结转

资金，项目预、决算情况如下表：

市群艺馆 2017 年项目预、决算对比表

单位：万元

总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金额

指标

执行率

（%

决算金额 指标结余

）

1 群众文艺创作经费 201,700.00 384,100.00 191,739.00 192,361.00 49.92

2 实验剧场燃气费 284,000.00 422,083.31 161,669.63 260,413.68 38.30

3 实验剧场运行经费 300,000.00 352,405.30 309,421.60 42,983.70 87.80

4 实验剧场物业管理费 901,500.00 1,048,650.88 751,288.80 297,362.08 71.64

5 免费开放配套补助经费 450,000.00 295,679.80 154,320.20

2016 年非物质文化遗
6

产保护专项资金
150,000.00 150,000.00 - 100.00

2016 年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7

专项补助经费

136,769.20 - 136,769.20 -

2016 年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8

专项补助经费

89,800.00 65,310.00 24,490.00 72.73

9
“喜迎党的十九大”2017

年新人新歌汇报演出经

费

180,000.00 18,651.00 161,349.00 10.36

10 2017 年文化专项经费 228,400.00 128,400.00 100,000.00

传统花鼓戏公益演出周
11

活动经费
100,000.00 100,000.00 - 100.00



— 14 —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总指标

金额
决算金额 指标结余

指标

执行率

（%）

12

2017 年中央补助地方

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站）免费开放专项

250,000.00 249,302.05 697.95 99.72

13 学雷锋文化志愿活动 180,000.00 166,614.60 13,385.40 92.56

14
2016 年宣传文化专项

经费
1,198,780.00 359,634.00 839,146.00

15

2015 年中央补助地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地方公共文化体育设

施）

400,000.00 400,000.00 - 100.00

16 2016 年文化专项经费 30,800.00 - 30,800.00 -

17
2017 年省级文化综合

发展专项资金
150,000.00 - 150,000.00 -

18
2017 年宣传文化专项

经费
450,000.00 - 450,000.00 -

19 2017 年文化项目经费 100,000.00 - 100,000.00 -

20
2017 年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250,000.00 - 250,000.00 -

21

2017 年中央补助地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绩效奖励资金

400,000.00 - 400,000.00 -

合计 1,687,200.00 6,951,788.69 3,347,710.48 3,604,078.21 48.16

2.2018 年年初预算批复的项目支出为 193.72 万元，决算的

项目支出为 823.01 万元，预算数与决算数存在差额 629.29万元，

主要系增加了中央、省、市拨付的文化专项资金及上年度结转

资金，项目预、决算情况如下表：

市群艺馆 2018 年项目预、决算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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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指标执

行率

（%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总指标金额 决算金额 指标结余

）

2017年省级文化综合
1

发展专项资金
150,000.00 150,000.00 - 100.00

2 2017 文化项目经费 100,000.00 100,000.00 - 100.00

“喜迎党的十九大”

2017 年新人新歌汇

报演出经

3

费

161,349.00 161,264.40 84.60 99.95

2017年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4
金

250,000.00 250,000.00 - 100.00

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5
设

400,000.00 400,000.00 - 100.00

6 2017年文化专项经费 100,000.00 100,000.00 - 100.00

2018年文化综合发展
7

专项资金
300,000.00 300,000.00 - 100.00

8 2018年文化项目经费 120,000.00 120,000.00 - 100.00

9 学雷锋志愿者活动 13,385.40 12,720.00 665.40 95.03

免费开放配套补助经
10

费
14,116.20 14,116.20 - 100.00

2017年宣传文化专项
11

经费
450,000.00 450,000.00 - 100.00

12 群众惠民演出经费 200,000.00 198,600.00 1,400.00 99.30

“中心馆 -总分馆”服
13

务体系建设项目
3,552,000.00 3,552,047.15 -47.15 100.00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复
14

评经费
100,000.00 87,848.50 12,151.50 87.85

15 实验剧场运行经费 540,006.40 540,006.40 539,059.34 947.06 99.82

16 群众文艺创作经费 360,000.00 360,000.00 358,755.72 1,244.28 99.65

17 实验剧场燃气费 138,980.52 105,466.01 33,514.51 75.89

18 实验剧场物业管理费 225,340.08 225,340.08 - 100.00

实验剧场物业管理服
19

务费
753,200.00 753,200.00 617,586.96 135,613.04 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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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总指标金额 决算金额 指标结余

指标执

行率

（%）

20
实验剧场中央空调燃

气费
284,000.00 284,000.00 115,967.98 168,032.02 40.83

21
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

美术馆公共图书馆
250,000.00 249,999.80 0.20 100.00

22 临聘绩效奖及文明奖 5,000.00 5,000.00 - 100.00

23 住房补贴 116,299.39 116,299.39 - 100.00

合计 1,937,206.40 8,583,676.99 8,230,071.53 353,605.46 95.88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市群艺馆为加强财务管理、规范项目资金使用,结合单位财

务工作实际情况，制定了《长沙市群众艺术馆财务管理制度》，

对部门职责划分、资金使用审批流程、资金监督等方面做出了

相关规定，并对项目资金实行专项核算。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2017-2018 年，市群艺馆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及上级主管

部门的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各专

项目标任务。项目实施实行“方案制”，项目实施前需由经办人

拟定方案，待方案审批后，再按相关政策法规及单位内部控制

制度的规定实施项目。

所有采购事项均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属政府采购

范围的一律通过政府采购平台，按照规定流程进行采购，如工

程项目通过竞争性谈判、公开招标等方式选择实施方，严格执

行财政预算评审、招投标、合同签订、过程管理、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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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决算结算评审等程序；费用支出严格按照《长沙市群众艺

术馆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的开支范围、标准、审批权限、审批

流程、报销要求等进行审核。如“中心馆-总分馆”数字文化馆建

设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选取项目实施方，由湖南万图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 3,738,997.00 元中标，项目已于 2018 年 3 月完工并

验收投入使用。

（二）项目管理情况

为加强项目管理，市群艺馆制定了《长沙市群众艺术馆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长沙市群众艺术馆实验剧场设备设施管

理制度》、《长沙市群众艺术馆实验剧场使用管理制度》、《长

沙市群众艺术馆免费开放制度》、《长沙市群众艺术馆文辅导

员进社区包片辅导制度》、《长沙市群众艺术馆采购管理制度》、

《长沙市群众艺术馆绩效考核奖惩办法》等一系列管控制度，

以规范项目实施、优化项目效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资产管理情况

市群艺馆按照长沙市资产管理相关规定进行资产的配置、

管理、使用和处置，并《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

政部令第 36 号）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制度》等有关

规定建立了《长沙市群众艺术馆资产管理制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514.41 万元，较年初增加 190.18 万元，主

要系“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增加的相关电子设备。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17-2018 年度，市群艺馆认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主

动融入市民 15 分钟“生活圈”建设，扎实开展艺术普及，精心

实施艺术活动，深入辅导艺术创作，积极搭建艺术平台，提升

城市艺术品质，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充分发挥了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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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效用。（一）经济性评价

1.财政支出在指标额度内。市群艺馆 2017 年度总指标额为

1,656.05 万元，实际支出 1,228.31 万元；2018 年度总指标额为

2,000.60 万元，实际支出 1,778.56 万元，两个年度的实际支出总

体上均未超过其指标额度。

2.“三公”经费在预算控制内。2017-2018 年度，市群艺馆的

“三公”经费无论在总额上还是明细支出上均未超过预算金额。

3.内设机构超出编制控制。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

整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

知》（长编委发〔2016〕32 号）文件核定群艺馆全额拨款事业

编制 35 名，内设机构 5 个：办公室、文艺部、培训部、数字文

化服务中心、长沙实验剧场，2018 年末市群艺馆实有内设机构

6 个：办公室、文艺部、培训部、数字文化服务中心、长沙实验

剧场、创作中心。

（二）效率性评价

市群艺馆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思路和目标，大力推进工作

的开展，各项工作任务按质按量按时完成，较好的履行了部门

职能。

（三）有效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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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免费开放实验剧场，保障公共文化服务

2017 年实验剧场完成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耀邦回乡》、

湘剧《护国》等重要公益演出 224 场；2018 年实验剧场完成国

家京剧院《白蛇传》、儿童剧《这个世界谁最忙》等各类公益

演出 173 场，均完成了年初确定的演出任务。

2.开展艺术普及活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一是主动融入市民“15 分钟生活圈”建设。市群艺馆拓展服

务空间，深入全市 15 个社区村开设公益艺术培训分校，构建公

益艺术培训总分校体系，让市民充分享受文化发展成果。2018

年开设涵盖国画、声乐等十多个艺术门类的培训班，班次达 120

多个，6 万多人次受到艺术的熏陶。二是百姓大讲堂品牌讲座影

响持续。“百姓大讲堂-打开艺术之门”公益艺术讲座被列入全国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重点支持项目，2017 年、2018 年每年举办 10

场，雷宜锌、杨福音等知名专家登上“百姓大讲堂”，为市普及

艺术，讲座通过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和微信公众号直播，影响广

泛。三是主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积极拓展服务范围，走进农

村开设公益艺术培训乡村分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稳步推进

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打造文化志愿服务品牌“我们的中

国梦湖汀文化进万家”优秀群众文艺节目进农村活动，连续五年

组织开展惠民演出；对口支援服务乡村少年宫，开展了“学雷锋

文化专愿者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为宁乡市大成桥片区、

宁乡市玉潭片区、浏阳市南区的 11 所乡村小学少年宫的孩子们

送去了声乐、舞蹈、健美操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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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遗传承有力有效

2017-2018 年间，市群艺馆认真履行湘秀、弹词、山歌以及

皮影戏保护单位职责。顺利实施 2018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湘绣技艺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培养湘绣高级复合型人

才 20 名，并举办师生作品展，助力湘绣行业的可持续发展；2017

年长沙市新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3 名，指导 54 人成功入选第三

批市级传承人名录，2018 年指导区县（市）挖掘整理优秀非物

质文化遗产，组织申报评先第六批市级非遗项目 28 个；2017

年完成《长沙文化遗产丛书》之《长沙传统歌舞戏曲》、《长

沙传统手工技艺》的统稿编辑工作，2018 年实施长沙皮影戏、

长沙山歌数字化记录和采集，录制皮影戏传统剧目 12 个，长沙

山歌 15 首。

4.数字服务提效能

“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于 2017 年度完成资料

上传、设备调试工作，并于 2018 年完成了功能测试、材料归档

等工作、试用验收工作，实现了公益艺术讲座在线直播、公益

艺术培训在线报名、场馆在线预约等功能，服务效能大幅提升；

市群艺馆积极选购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着力建设数字文化资源

库，以有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一

指尖”。

5.强化党建引领，提升管理水平

市群艺馆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坚持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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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建设，强化内部监督管理，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完善内

部控制制度，排查廉政风险点 53 条，制定廉政风险点管控措施

81 项，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

（四）可持续性评价

1.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

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高全民族

文明素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使得市群艺馆开展各项群众文化活动有了政策支持。

2.市群艺馆每年依据上级政策、省市重点工作安排、部门职

责等制定部门年度工作计划，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

文化需求；明确各部门责任，各部门分工合作，有序、高效的

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3.2015 年市委市政府批复将实验剧场运行相关经费纳入市

群艺馆常年预算，为实验剧场免费开放提供的资金保障；市群

艺馆设置专门的部门管理实验剧场、制定了《长沙市群众艺术

馆免费开放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保障了实验剧场持续、

有效的运转，使实验剧场成为长沙市公益文化演艺惠民的地标，

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绩效自评有待提高

市群艺馆提供的绩效自评报告中，未对项目的基本情况、

组织实施情况、建设成果进行描述，亦未对项目的指标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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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收支明细进行说明。

2.项目资金使用待规范

经查看相关资料发现，市群艺馆存在专项资金调剂使用的

情况，如在 2017 年度实验剧场中央空调燃气费列支实验剧场物

业管理费 40,316.00 元；在学雷锋志愿活动经费中列支 LED 制

作费 6,820.00 元、列支秋季培训课时费 108,103.60 元；在“喜迎

党的十九大”2017 年新人新歌汇报演出经费中列支公益培训钩

编班授课费 2880.00 元、列支办公室提质改造设计费用 48,600.

00 元；在 2018 年实验剧场运行经费中列支节日慰问费 32,000.00

元。3.预算执行率较低

市群艺馆 2017 年度总指标额为 1,656.05 万元，实际支出

1,228.31 万元，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74.17%；2018 年度总指标额

为 2,000.60 万元，实际支出 1,778.56 万元，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88.90%。

4.物业服务项目未及时开展招投标工作

长沙市群众艺术馆与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到期，据现场了解，由

于招投标工作延期，2018 年 5 月 1 日才与新中标单位签订新的

物业管理合同。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期间，由



原有物业服务企业一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按原合同价

格 901,546.56 元/

— 23 —

年的价格支付物业服务费用。

5.财务核算待加强

在查看项目资料时发现，市群艺馆存在同一项目在不同专

项中列支的情况，如秋季免费培训课时费一部分在学雷锋文化

志愿活动项目中列支，一部分在免费开放配套补助经费项目中

列支；支付“喜迎党的十九大，文化惠万民”花鼓戏演出劳务费用

16.80 万元，其中 10.00 万元在传统花鼓戏公益演出周活动经费

项目中列支，余下 6.80 万在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劳务费中支出

。 6.提前支付质保金

2017 年 11 月 43 号凭证反映，市群艺馆支付湖南中庆科技

有限公司舞台控制系统升级改造工程费 40,964.00 元，据双方

2017 年 9 月 30 日签订《舞台控制系统升级改造合同》，合同总

价为 40,964.00 元，约定付款方式“待施工安装调试完毕及甲方

验收合同后 6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工程款 95%金额 38,915.00元，

剩余 5%金额 2,049.00元待一年质保期满后 6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付清”。群艺馆在质保期未满时即提前支付扣留的质保金。

7.原始凭证不规范

2017 年 12 月 88 号凭证以造表形式发放秋季免费培训课时

费 108,103.60 元，无相关发票；2018 年 6 月 17 号凭证支付公益

培训钩编班授课费 2,880.00 元，后附财政资金直接支付入账通

知书、银行卡复印件、手写收条及身份证复印件，无相关发票。

8.采购验收程序未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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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时发现，市群艺馆的采购验收程序未得行有效的执行，

如 2017 年 8 月 8 号凭证反映，购剧场舞台用烟油 10,440.00 元，

无验收单；2017 年 11 月 42 号凭证反映，剧场购电脑灯泡、反

光杯、成像灯泡 47,600.00 元，无验收单。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重视绩效自评

绩效自评，是对项目实施情况的剖析，有利于项目单位总

结经验，加强管理。单位在开展绩效自评工作时应从项目立项、

目标设定、项目实施、资金使用、项目效果等方面对项目进行

详细分析，以为资金规划及内部管理提供指导，避免绩效自评

工作流于流式。

2.加强专项资金管理

建立健全相应的项目支出资金管理制度，明确开支原则、

审批流程、开支范围及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做到专款专用。加

强项目管理。严格按照上级及本级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项

目管理制度，做好项目申报及审批工作，并保存相关档案资料。

3.加强预算管理

建议单位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将预算编制的责任、指标细

化分解，确保预算申报的科学性、准确性；及时总结资金使用

情况及预算执行情况，提高预算执行效率。

4.规范会计核算

单位应重视会计基础工作，加强财务知识培训，提高财务

人员职业素养，规范会计核算；严格内部报账审批流程，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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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始单据的审核，单位所有支出都必须取得真实、合法、有

效的原始凭证，做到有根有据，对内容不真实、记载不准确、

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坚决不予报销。

八、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17-2018 年间，市群艺馆认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强队伍、优服务，

全力推进全民艺术普及与文化惠民工程，较好的实现了年度工

作目标，但也存在项目管理与财务管理等欠规范的问题。财政

绩效评价小组从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项目管理、

资产管理、职责履行、履职效益等方面对长沙市群众艺术馆的

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分 83.6 分，绩效等级为

“良”。

长沙市财政局

2019 年 8 月 3 日


